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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5月 22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厄立特里亚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

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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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2月 1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厄立特里亚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

的第一次报告(见附文)。本报告是根据委员会“提交报告准则”所载问题，以回

答问题的形式编写的。 

 

 

          临时代办 

          特斯法·阿莱姆·塞尤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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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对 2001 年 9月 28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问题 1(a)：除了贵国对 1(b)至(d)的问题的答复中所列的措施以外，为防止和制

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还采取了哪些其他措施？ 

 在厄立特里亚经营的银行需受政府根据第94/1997号通告(金融机构通告)第

27条进行的检查。此外，转移资金要根据确保防止非法活动的具体程序进行。 

 

问题 1(b)：对于本分段所列的活动，贵国制定了哪些罪名和惩罚？ 

 盈利实体、例如协会和捐赠基金是根据厄立特里亚国《过渡时期民法》制定

的。它们进行与其所宣布的目标、例如在其基本文书中宣布的目标相关的活动(它

们的地位和协会备忘录)。根据已颁布的法律规则和程序，这些实体的资金移动

情况需反映在财务报表中。所有财务报表都需得到核证审计员的核实。所述核实

以及其他活动的报告需提交给有关政府当局。一但发现这些实体进行非法活动，

就立即予以撤销。此外，法律规定，政府机构授权在厄立特里亚国内管理外国实

体的活动。至于宗教机构，第 73/1995号通告第 7(s)条规定，只有在事先得到政

府核准的情况下，这些机构才能得到海外援助或捐赠。 

 

问题 1(c)：为冻结银行和金融机构内的帐户和资产已制定哪些立法和程序？ 

 请参阅对第 1 段(b)分段的答复。厄立特里亚《过渡时期刑法典》规定使政

府可以做这些、甚至更多事情的条款。 

 

问题 1(d)：为禁止本分段所列的活动已存在哪些措施？ 

 对第 1段(b)分段的答复也适用于这个问题。根据《过渡时期刑法典》第 32

条（2b）款，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人被认为是主要罪犯，即使这个人本人实际上并

没有犯罪。例如，为犯罪行为筹资或提供财政援助。在这方面，它仍被视为是犯

罪行为，因为他自愿协助主要犯人进行应受法律惩罚的行为。 

 

问题 2(a)：为落实本分段已制定了哪些立法或其他措施？尤其是，贵国为禁止(1)

恐怖主义集团招募成员和(2)向恐怖主义分子供应武器，规定了哪些罪名？有哪

些其他措施帮助阻止这类活动？ 

 根据《过渡时期刑法典》第 477条，禁止组织武装团体或匪帮以及进行军训。

根据上述法典第 473条，窝藏、协助和教唆人作恶都属于犯罪行为。同一法典第

475条还禁止贩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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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b)：为防止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正在采取哪些其他步骤，尤其是已有哪些预

警机制可供同其他国家交换情报？ 

 厄立特里亚已加入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

目前正在考虑加入禁止恐怖主义国际公约。厄立特里亚国执法当局已与分区域和

非洲的对应部门合作，并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合作，交换防止和禁止

恐怖主义的情报。 

 

问题 2(c)：已有哪些立法或程序用于拒绝庇护恐怖分子，例如排除或驱逐本分段

所指那些类人士的法律？ 

 厄立特里亚不为那些资助、支持或犯有恐怖主义行为的人提供藏身之处。此

外，我国的移民法授权政府有关机构禁止不受欢迎的人进入厄立特里亚国领土。

我国的《过渡时期刑法典》还核准法庭驱逐被判有罪的外国人出境。 

 

问题 2(d)：已有哪些立法或程序防止从贵国领土对其他国家或公民从事恐怖主义

行为(参看非统组织公约和其他协定)？ 

 请参阅对第 2段(b)分段的答复。 

 

问题 2(e)：已采取了哪些步骤来确定恐怖主义行为是严重刑事罪行和确保惩罚反

映此种恐怖主义行为的严重性？ 

 对第 2 段(d)分段的答复也适用于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

国家，我们还希望提到一点，厄立特里亚国正在起草新的法典，包括《刑法典》。

《刑法典》也提到杀人为蓄意犯下的恐怖罪行。劫持飞机也属于犯罪行为，将受

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问题 2(f)：已制定了哪些程序和机制来协助其他国家？请提供这些程序和机制实

践情况的任何已有的详细资料。 

 第 2段(b)分段的答复也适用于回答这个问题。[非统组织公约也规定交换情

报，以协助各国之间相互援助。] 

问题 2(g)：贵国如何用边界管制来控制恐怖分子的移动？贵国如何用发给身份证

件和旅行证件的程序来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已有哪些措施来防止伪造等？ 

 根据厄立特里亚的法律和移民法规，从空中、陆地或海上进入或离开厄立特

里亚的人，在进出港时必须有合法的旅行证件和签证。移民官有权检查每一个人。

他们要确保所有人都有适当的身份证明和旅行证件，检查文件是否被涂改过。他

们还要查看存储犯罪活动资料的数据库。取得厄立特里亚身份证和护照的要求极

为严格。无犯罪记录是得到这类证件的条件之一。已采取各种严厉措施，加强这

些文件的安全性。对边界进行严格监视，以防止走私活动和外国人非法入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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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指出，根据厄立特里亚国《过渡时期刑法典》，造假、弄虚作假和伪造文书

将受到严厉惩罚。运输部民用航空局公布了安全守则，加强对旅客和行李的安全

要求，以确保航空全面安全。 

问题 3(a)-3(e)在本分段所指各领域已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加紧和加速交流行动情

报？贵国政府对于签署和(或)批准本分段提到的公约和议定书有什么计划？提

供关于本分段所提到的公约、议定书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的任何有关资料？ 

 请参看对第 2段(b)分段的答复。 

问题 3(f)：为确保寻求庇护的人在被给予难民地位以前没有参与恐怖主义活动，

已制定了哪些立法、程序和机制？ 

 关于难民问题的综合法律正在研究之中。厄立特里亚目前的难民数量不太

多，尚可以应付。政府正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就此事进行合作。 

问题 3(g)：已制定哪些程序来防止恐怖主义分子滥用难民地位？ 

 分段中的答复同样适用于这个问题。 

 

 

 


